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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重点用能企业开展 “十四五”节能 
规划报告编制和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镇（街）、园区，有关企业： 

为推动重点用能企业落实节能主体责任，有序开展节能

降耗工作，挖掘节能潜力，实施节能改造，提高能源利用效

率，助力完成我市能耗双控工作目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节约能源法》《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节约

能源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我局决定开展重点用能企业“十

四五”节能规划编制、评审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编制对象和开展方式（名单详见附件 1） 

（一）编制对象 

1.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,000 吨标准煤（含）以上的用能

企业； 

2.其他重点关注的企业。 

（二）开展方式 

企业自行编制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企业“十四五”节

能规划，限期上报。由我局委托第三方专业评审机构进行专

家评审，专家评审后公告评审结果。 

二、“十四五”节能规划报告编制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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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企业节能规划编制通则》(GB/T25329.2010)《东

莞市“十四五”节能规划报告评分细则》（详见附件 2）要

求，重点用能企业可采取自行编制或委托专业机构编制“十

四五”节能规划，内容应客观公正、数据可溯源，节能措施

具备可操作性。 

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：“十三五”期间企业的能

源管理、能源计量及统计状况；用能概况、产品综合能耗、

产值综合能耗、工业增加值能耗、能源成本等指标计算分析；

已经实施、正在实施的节能技改项目及节能量分析；节能潜

力分析；“十三五”期间增资扩产或削减产能、调整产品结

构的计划及其对能耗的影响；“十四五”节能总目标及年度

节能计划，“十四五”期间有关节能措施及节能量分析等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资料报送要求 

编制形成《“十四五”节能规划报告》后，企业应书面

上报给当地镇街经发部门审核。当地经发、产业部门初审通

过后加具意见并盖章，与企业电子版资料通过 OA 发送至“东

莞市能源利用监测中心”邮箱，同时将纸质版资料提交至我

局下属事业单位东莞市能源利用监测中心节能管理部 （东莞

市南街街道体育路体育中心冠军楼 1 楼）。 

（二）报告评审要求 

我局将依法依规委托专家，根据《东莞市“十四五”节

能规划报告评分细则》，评审重点用能企业“十四五”节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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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编制报告。未通过评审的，企业应按要求限期修编节能

规划报告，限期提交再次评审。如限期内无完成报告修编，

或限期内拒不修编节能规划报告导致无法评审，或第三次提

交的报告但仍无法通过评审的，评审结果直接为“不合格”。

同时，我局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罚，并将情况录入“信用东莞”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2022 年 8 月 22 日前，《企业“十四五”节能规划

报告》（纸质版一式四份，电子文档一份，当地意见）提交

到东莞市能源利用监测中心； 

（二）2022 年 9 月 22 日前，完成《企业“十四五”节能

规划报告》评审工作； 

（三）2022 年 10 月 22 日，向社会公布评审结果。  

五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各有关镇街、园区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积极指

导和督促辖区内的重点用能企业按时保质开展“十四五”节

能规划的编制。如未按时提交、或数据缺失、或数据失实的，

应责令其限期整改并重新提交。 

（二）各重点用能企业应秉承“挖潜力、提效益、高质

量经营”目标，按照工作安排，如期做好“十四五”节能规

划报告编制工作，并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。 

（三）通过评审的企业，在收到“十四五”节能目标任

务后，应当积极开展结构节能、技术节能和管理节能工作，

有序推进节能技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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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次评审工作结束后，我局将不定期组织相关人

员对重点用能企业进行监督，重点检查企业落实“十四五”

节能规划报告中节能技术改造实施情况，并依据《节能监察

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 年第 33 号令）组织开展监察。 

 

附件：1. 东莞市重点用能企业名单 

      2. 东莞市重点用能企业“十四五”节能规划评分细 

则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3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电力和节能科 罗云飞；联系电话：0769-23660086； 

能源利用监测中心 何宇辉；联系电话：0769-2288033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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